
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
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建议

惠来县和惠公路 (东铺村至顶溪路口) 市政

名称 化配套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(含声环境1

监测)编制服务

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位于惠来县南门东路
项目业主情况2

81号，联系电话： 0663-6612237

中介服务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3

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 参加本次采购服务

对中介服务 的单位须具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能力，机
4

构的资质要求

包括但不限于

超市完成备案

同时响应服务人员已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

。

：

1.项目基本情况：项目路线全长3.658公里，
服务 内容和服

按现状道路进行扩建并进行市政化改造，建5
务要求

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、 交通工程、 给 排水工

— 1

程、 电气工程、 绿化工程、 桥涵工程等。

—



2.服务内容： 为满足惠来县和惠公路 (东铺

村至顶溪路口) 市政化配套工程环境影响评

价报告表(含声环境监测)编制服务，要求根

据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法律、 法规、 政策及

相关标准、 规范规程的要求，完成环境影响

评价报告表(含声环境监测)编制服务 (具体

以业主采购需求及相关资料为准) 工作， 出

具相关服务成果，并主动做好后期的跟进工

作。

3.服务要求： 自合同签订后且资料齐全之日

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惠来县和惠公路 (东

铺村至顶溪路口) 市政化配套工程环境影响

评价报告表(含声环境监测)。

合同履行地点
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。6

和方式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 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 报下浮率，下浮区间：0%-30%。

3.计价标准： 本项目参照国家计委、 国家环
公开选取方式

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7

和计价标准
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 (2002) 125号和《广

东省环境监测行业指导价》 (2018)的规定计

列× (1-下浮率) 暂定，最终按惠来县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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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有关规定审核为准。

服务时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。8

1. 验收时间： 服务完成后验收 。

2. 验收程序： 项 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 国家标准、 行业标准和其他标
验收9

准等 。

4.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 以合同约定为

准。

按签订合同执行，最终以财政局或第三方审
结算方式10

核机构审定价为准。

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。违约责任11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补充合同和
12

解决争议方式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

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。

合同的变更、 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
备注13

国合同法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惠来县公路事务中心

2026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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